屏東縣立東港高中110學年度模範生選舉實施計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.1.21 修訂
1、 依據：屏東縣政府110學年度人權、法治、品德及公民教育實踐工作重點辦理。
2、 目標：結合模範生選拔，融入品德優良楷模，表揚才德兼修、品學兼備之學生；
      從選拔過程中，培養學生選賢與能、積極向學，激勵品行端正，精進卓越。
3、 主辦單位：學務處
4、 各班推薦時間：2/14(一)起至2月25日（五）放學前繳交報名表至訓育組。
5、 縣府報名與表揚時間:待縣府來文後另行通知，大約在四月中或四月底
6、 表揚對象：
(1) 縣府表揚對象：國中部八年級模範生2位及高中部模範生高二代表1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八年級得票數最高的兩名與高二得票最高的一名代表本校
　　　　　　　接受縣政府表揚。(表揚人數依縣府函文為依據)
(2) 學校表揚對象：全部八年級班級模範生及高二班級模範生。
7、 推薦資格：八年級與高二各班推薦模範生一名，需符合下列條件
(1)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成績在全班前1/3或全校前1/3
(2) 各學期無任何懲處記錄(含已完成銷過)
(3) 有足以作為楷模的特殊表現(ex.熱心助人、孝親等)
8、 年級代表模範生選舉所需準備資料及宣傳方式：
(1) 填寫報名表，報名表請於111/2/25(五)放學前交至訓育組。
(2) 111/3/3(四)前繳交一張個人照片電子檔至訓育組。
(3) 製作創意宣傳短片60秒，短片於111/3/4(五)前交給訓育組。訓育組會將影片上傳至本校FB粉絲頁及公告於學校網頁。
(4) 候選人宣傳表演活動：每天以5位候選人為限。
111/3/7(一)~111/3/11(五)，每天中午12:00~12:30於本校集合場司令台，
各組候選人至訓育組自由登記申請場次。
(5) 各班模範生候選人可於模範生競選宣傳時間從事競選拜票活動，競選宣傳時間為111/3/1(二)~111/3/11(五)
9、 年級代表模範生投票時間：111/3/14(一)07:40~08:00
10、 模範生宣傳方式與相關規定及投票辦法訓育組另行公告通知。
11、 本計劃經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改時亦同，學務處保有最終修訂與解釋之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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